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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  計  業  務  
＊＊＊＊＊＊＊＊＊＊＊＊＊＊＊＊＊＊ 

總統令：公告中華民國 92 年度中央政

府總決算最終審定數額表 

總統 令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16 日 

華總一義字第 09400185431 號 

茲將中華民國 9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

最終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

明比較表、營業基金損益計算審定數額綜計

表、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餘絀審定數額綜計

表－作業基金、非營業特種基金來源用途及

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債務基金、特別收入

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

分析表公告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謝長廷  

註：中華民國 92 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最終

審定數額表，以歲入歲出決算審定數簡

明比較表、營業基金損益計算審定數額

綜計表、非營業特種基金收支餘絀審定  

  數額綜計表－作業基金、非營業特種基

金來源用途及餘絀審定數額綜計表－債

務基金、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

、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詳見

P.28—P.38 

 

＊＊＊＊＊＊＊＊＊＊＊＊＊＊＊＊＊＊ 

監  察  法  規  
＊＊＊＊＊＊＊＊＊＊＊＊＊＊＊＊＊＊ 

修正「國內休假補助費申請表」，並自

96 年 1 月 1日起實施 

監察院秘書長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19日 

發文字號：（95）秘台人字第 0951600664號 

主旨：檢送修正「國內休假補助費申請表」

乙份，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請 

查照轉知。  

說明：新修正之「國內休假補助費申請表」

刊登本院院區網路（ Intranet）「標準

表單」中，各同仁可自行下載使用。  

秘書長 杜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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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 休 假 補 助 費 申 請 表 

科        目     字第        號 
以上第      項第          目憑證 

自        號至       號計      件 

共計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金          額 

$ 
萬 千 百 十 元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機 關 長 官 

   

申請人   職 稱   
服務 

單位 
 

得請休假天數  天 申請次別  第               次 

國 

內 

休 

假 

日 

期 

１

至

７

日

內 

半

日 

月                

日                

全

日 

月                

日                

８

至

14

日

內 

半

日 

月                

日                

全

日 

月                

日                

實際請領休假補助費天數 

〈見附件 2〉  
天 補助金額  新台幣                    元整 

茲領到  

監察院發給      年國內休假補助費新台幣              元整  

 

                                      具領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申請休假補助費時，應隨申請表檢附有關單據，載明消費物之品名並簽章後，浮貼於「
休假旅遊憑證粘貼表」。  

二、有關本表「實際請領休假補助費天數」欄，請配合「補助金額」欄所填之金額詳實填寫
，經人事室陳核後，不得變更，亦不得重複申請或領取不休假加班費。（例：消費金額
雖達 1 萬 6000 元，惟僅擬休 7 天，則請於「補助金額」欄內填寫 8000 元、「實際請領
休假補助費天數」欄填 7 天。） 

三、本表應詳實填寫，如發現有冒領、重領、或偽造、變造單據等情事，除追繳已發給之補
助外，並依相關規定議處，其涉及刑責部分，並移送法辦。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 

＊＊＊＊＊＊＊＊＊＊＊＊＊＊＊＊＊＊ 

工  作  報  導  
＊＊＊＊＊＊＊＊＊＊＊＊＊＊＊＊＊＊ 

監察院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94 年

2 月至 95 年 11 月）相關業務處理情

形 

本院為維護憲政體制、保障人民權益及因

應立法院尚未行使第 4 屆監察委員同意權

，就本院相關業務，例如人民陳情案件、

公務人員或行政機關涉有違法或失職情事

案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案件、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迴避案件及政治獻金案件等之處

理，於 94 年 1 月 31 日經奉本院錢前院長

核定「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應辦理事項

及相關因應措施」以為因應。  

94 年 2 月至 95 年 11 月，本院收受監察

業務案件（包括人民書狀、機關復函、調

查、糾彈、糾正、調查意見函請改善、監

試、巡察、審計等）計 27,136 件，受理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

避及政治獻金等案件計 9,954 件，合計

37,090 件。依照上述因應措施，已先行處

理計 36,913 件。惟依憲法及監察法等規

定，監察權應由監察委員行使，以上先行

處理之案件，仍待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後

，由監察委員行使職權，因此其中 22,374

件，尚無法完成作業。茲就相關業務處理

情形及無法完成作業之事項，依業務性質

別分述如下：  

人民書狀及機關復函業務：收受人民書

狀 12,658 件，各機關復函 7,724 件，合

計 20,382 件。依照因應措施已先行處

理（分別函請各有關機關說明處理情形

並提供資料，或答復陳訴人，依法應逕

循行政救濟或司法救濟程序進行，俾免

耽誤時效，或各機關正處理中案件或建

議性案件，函請有關機關併案參處等）

計 20,207 件，但其中 11,239 件因無監

察委員核處，尚無法完成作業。  

調查業務：蒐集此段期間發生社會關注

之重大違失案件計 759 件。例如病死豬

案件、軍中地下錢莊及機密人事資料外

流案件、檢察官包庇走私毒品案件、法

院民事執行處查封拍賣財物錯誤案件、

股市禿鷹案件、石門水庫供水案件、開

放坪林交流道爭議案件、替身坐牢案件

、台灣高鐵延宕營業通車時間案件、司

法官風紀案件、高雄捷運 BOT 及外勞

案件、台鐵一再發生工程意外造成班次

停駛、延宕案件……等，均無法即時進

行調查。以往類此案件，本院監察委員

多即自動調查或由本院輪派監察委員調

查，目前因無監察委員進行調查。  

糾彈業務：收受糾彈業務計 65 件，雖

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理，但因無監察

委員，此 65 個案件（包括彈劾案復文

、議決書、懲戒處分執行情形表及糾舉

案復文等）均無法完成作業且本院遲未

函復核閱意見，依法公懲會可逕行議決

，惟如此不但影響監察職權，且案件稽

延，無法議決或確定，對被付懲戒人亦

不公平。  

糾正業務：至 94 年 1 月底尚未結案之

糾正案件，行政機關後續辦理情形之復

文計有 323 件，雖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

處理，但因無監察委員核批，無法完成

作業。  

調查意見函請改善業務：至 9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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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尚未結案之調查意見函請各機關改善

案件，各機關後續辦理情形之復文計有

1,014 件，雖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理

，但因無監察委員核批，無法完成作業。 

巡迴監察業務：受理巡迴監察業務（含

蒐集巡察區剪報）計有 5,160 件，雖均

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理，但其中 4,387

件，因無監察委員核處，無法完成作業

，均嚴重影響監察職權，及民眾殷殷期

盼監委巡迴監察與接受陳情之期望。  

監試業務：收受監試業務計 56 件，依

照因應措施處理，經函復考試院，無監

察委員得以核派擔任監試工作 3 件。另

53 件，考試院函告辦理考試情形，因

無監察委員而無法完成作業，嚴重影響

國家考試之公信力。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業務：受理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計 2,801 件，均依照因應措施

先行處理，惟涉有違反公職人員財產申

報法之查詢案件 820 件，及以前年度受

處分案件 1 件尚在行政爭訟中，均因無

監察委員而無法完成作業及進行。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業務：受理公職

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業務 30 件（包括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自行迴避報備案件、違

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應否處罰鍰案

件等），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理，惟

涉有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之調

查案件 26 件，及以前年度受處分案件

3 尚在行政爭訟中，均因無監察委員而

無法完成作業及進行。  

政治獻金業務：受理政治獻金專戶申請

4,009 件，會計報告書申報 3,114 件，

合計 7,123 件，均依照因應措施先行處

理，惟涉有違反政治獻金法之查核案件

1 件，及政治獻金會計報告書 3,147 件

，因無監察委員而無法進行後續查核及

處分作業。上述三項業務均造成陽光法

案之法律假期。  

審計業務：計有審計業務 342 件（包括

審計部函報本院行政機關涉有財務上不

忠不法案件、院部協調會報之舉行、審

計會議紀錄之陳核、中央政府總決算案

機關復文之處理、地方政府總決算案機

關復文之處理等），因無監察委員，均

無法完成作業，進而究責。 

訴願業務：計有訴願業務 2 件，因無監

察委員開會審議，嚴重影響訴願人民的

權益。  

人權保障業務：計有人權保障有關之案

件 52 件，因無監察委員開會審議，無

法完成作業。  

國際事務：國際監察組織之會議計有 3

件因無法派監察委員參加，而喪失參與

促進國際交流之機會，降低我國對國際

視聽交流互動，平白喪失爭取國際支持

及奧援之機會。  

行政業務：計有行政業務 137 件（包括

院會議案、預算規劃與執行業務、綜合

規劃業務、政風業務等），因無院長及

監察委員核處，無法完成作業。  

立法院遲遲未能行使監察委員同意權，在

在造成人民陳情案件無法處理；人權被侵

害無法予以伸張保障；各機關行政違失無

法調查究責；司法檢調人員之偵查審判無

法監察，嚴重影響五權憲政體制之運作及

監察之功能，至盼繼續協調敦請立法院早

日行使監察委員之同意權，以符憲法法制。 

附錄「本院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相關業

務處理情形統計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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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相關業務處理情形統計表  

單位：件  

年月別 

收受件數 

依照因應

措施先行

處理件數 

無法完成作業之業務  

合計 
監察 

業務 

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 

迴避 

政治獻 

金申報 
合計 

人民書 

狀及機 

關復函 

調查 糾彈 
糾正 

(機關復文) 

總  計 37090 27136 2801 30 7123 36913 22374 11239 759 68 323 

94 年 2 月

至 12 月  20196 16061 1878 14 2243 19610 11598 7033 416 35 272 

95 年 1 月  965 937 23 5 0 952 627 307 18 1 5 

95 年 2 月  2427 746 12 1 1668 2907 504 265 25 0 5 

95 年 3 月  1223 1163 60 0 0 1200 821 388 66 3 9 

95 年 4 月  1431 889 149 4 389 1493 661 354 32 3 4 

95 年 5 月  1904 971 308 1 624 1757 2379 405 35 4 5 

95 年 6 月  1473 998 176 2 297 1649 763 380 32 7 4 

95 年 7 月  1434 980 16 0 438 1416 739 369 24 3 4 

95 年 8 月  1943 1142 11 0 790 1946 819 454 28 3 4 

95 年 9 月  1264 1088 19 0 157 1262 745 423 31 0 3 

95 年 10 月 1060 958 15 1 86 1070 741 430 21 4 2 

95 年 11 月 1770 1203 134 2 431 1651 1977 431 31 2 6 

附註： 本表所列收受件數統計範圍僅指與監察職權行使相關之業務，包括監察業務（含人

民書狀、機關復函、調查、糾彈、糾正、調查意見函請改善、監試、巡察、審計等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及政治獻金申報。 

人民書狀及機關復函業務係包括建請派查、建請移委員會、存參(查)、人民書狀機

關復函之處理等。 

調查業務係包括調查中案件、蒐集及規劃調查社會關注之重大違失案件等。 

糾彈業務係包括彈劾案復文、彈劾案議決書、彈劾案懲戒處分執行情形表、糾舉案

復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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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院第 4 屆監察委員就職前相關業務處理情形統計表（續）  

單位：件  

年月別 

無法完成作業之業務  

調查意見

函請改善 

(機關復文) 

巡迴 

監察 

監試 

(機關函

報考試辦

理情形) 

公職人員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 

利益衝突 

迴避 

政治 

獻金 
審計 訴願 

人權 

保障 

國際 

事務 

行政 

業務 

總  計 1014 4387 53 821 29 3148 342 2 52 3 137 

94 年 2 月

至 12 月  
877 1796 28 461 16 357 176 2 29 3 97 

95 年 1 月  20 222 0 23 1 0 24 0 0 0 6 

95 年 2 月  10 170 4 17 0 0 5 0 0 0 3 

95 年 3 月  24 298 3 14 1 0 12 0 2 0 1 

95 年 4 月  16 215 3 19 0 0 11 0 1 0 3 

95 年 5 月  16 180 2 17 0 1687 20 0 3 0 5 

95 年 6 月  8 256 1 53 1 0 13 0 3 0 5 

95 年 7 月  15 248 3 22 3 20 21 0 2 0 5 

95 年 8 月  14 278 0 15 3 0 14 0 2 0 4 

95 年 9 月  5 245 2 9 3 0 18 0 4 0 2 

95 年 10 月 5 219 3 37 0 3 11 0 3 0 3 

95 年 11 月 4 269 4 134 1 1081 17 0 3 0 3 

附註： 巡迴監察係包括中央巡察計畫之簽辦、中央巡察機關復文之處理、蒐集地方巡察區

剪報等。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包括申報資料查詢之待審議案、受處分案件提起行政爭訟之處理

事宜等。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包括利益衝突迴避調查之待審議案、受處分案件提起行政爭

訟之處理事宜等。  

政治獻金申報包括政治獻金查核及調查之待審議案、會計報告書之後續查核事宜等。 

審計係包括審計部函報財物上不法不忠案件之後續處理、院部協調會報之舉行、審

計會議紀錄之陳核、中央政府總決算案機關復文之處理、地方政府總決算案機關復

文之處理等。  

行政業務係包括院會議案、預算規劃與執行業務、綜合規劃業務、政風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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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 

一、我國相關部門對於專利、商標、

著作等智慧財產權保護及執行措 

  施績效之檢討專案調查研究報告

（五） 

肆、研究發現與分析： 

智慧財產「教育」政策  

經濟部所提智慧財產「教育」政策措

施之具體作法及辦理情形 

 

附表十四、智慧財產「教育」政策之具體作法及辦理情形分列表  

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及辦理情形  

規劃成立「智

慧財產培訓學

院」，培養民

間企業智慧財

產權科技與專

利商標代理人

之專業能力。  

【經濟部智慧局】  

該局研提之設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計畫已於 93 年 3 月陳報經濟部轉送

國科會審議，案業經國科會審議通過，94 年編列 3,400 萬元概算在案

。本局已擬妥工作規範依政府採購法程序執行招商作業中。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虛擬），邀請產官學研組成課程規劃小組及教

材編撰小組，先行針對企業人士、司法人員及專利商標代理人不同領

域需求規劃初階、進階課程，並據以撰寫統一教材，以及培訓種子師

資 200 人。95 年度起，透過廣邀全國大專院校及公立訓練機構加入成

為培訓單位，於各培訓單位開設相關智財權專業人才培訓課程，使用

統一教材，遴聘種子師資擔任講師，建立系統化訓練機制，便利企業

人士、司法人員及專利商標代理人就近參訓，並確保訓練品質與成效

，預計 95 年至 97 年間每年培訓 1,000 位智財專業人才。培訓所需經費

，由智慧局負擔七成費用，三成由參訓人員自行負擔。  

舉辦國內司法

人員科技法律

及相關智財權

訓練及研討會

。 

【經濟部智慧局】  

舉辦專利侵害鑑定研習訓練及相關研討會，助益司法人員審理專利侵

權案件。合計 121 位法官及專利侵害鑑定機構人員參加。  

鑑於專利法、商標法及著作權法於近一年來相繼大幅度修正，為向審

理智慧財產權侵權案件法官說明修法背景及將衍生實務問題，於 93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12 月 22 日至 23 日假南部、北部地區各辦理一場次

「審理智慧財產權犯罪案件研討會」。  

舉辦國際研討

會、說明會及

智財創新訓練

，倡導創新風

氣，促進產業

技術升級，提

【經濟部智慧局】  

93 年 3 月 4 日、10 日、17 日、31 日假北、中、南地區辦理「智慧財

產權業務座談會」4 場次，合計 318 人參加。  

93 年 6 月 2 日、10 日、17 日、24 日假北、中、南地區辦理「93 年度

新專利規費收費準則及新型專利新制度說明會」4 場次，合計 530 位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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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國家競爭力。 93 年 9 月 21 日、10 月 1 日、7 日、14 日分別於北、中、南地區辦理

「商標法令暨審查基準宣導說明會」4 場次，合計 380 人參加。 

93 年 7 月 6 日、7 月 8 日、7 月 27 日假北中南地區各辦理「智慧財產

權管理運用研討會」3 場次，合計 222 人參加。  

93 年智慧局審查人員共參訪 10 家企業並與研發人員座談，對於審查

人員了解我國產業技術及企業界申辦專利撰寫說明書均有助益。  

研編小學、中

學、高中智慧

財產權課程教

材，教導學生

正確的智慧財

產權使用觀念

。 

【經濟部智慧局】  

已印製「我愛檸檬村—認識著作權」（漫畫書）一套，並已函送全省

各小學、中學、及高中各校，適時運用推廣。  

成立智慧財產

權宣導巡迴列

車及在各大報

章雜誌網站連

載智慧財產權

專欄，宣導國

人正確智財權

觀念與知識。  

【經濟部智慧局】  

宣導列車：已應外界需求，舉辦智慧財產權宣導巡迴列車計 121 場次

，觸達 12,000 人次，民眾滿意度平均達 93％。另針對 KTV（MTV）業

者、校園圖書館、大賣場、旅館業者、光碟製造業、視聽娛樂出租業

者等，舉辦「著作權法說明會」共 11 場次，觸達 1,000 人次，普獲業

界肯定。  

網路：93 年度推出階段性網際網路線上互動遊戲一種，吸引上網瀏覽

逾 42 萬人次，實際參與遊戲逾 32 萬人次，績效良好。  

報紙：93 年 3 月 4 日與經濟日報合辦「知識經濟與智慧財產權保護座

談會」（座談內容於次日披露）。另 4 月 14 日起，每週三於經濟日報開

闢智慧財產權系列專欄，接續登載專欄文章，共計 30 則，已全部登載

完畢。  

 

工研院所提其他較重要之智慧財產「教育」政策建議之具體作法、辦理情形  

 

附表十五、智慧財產「教育」政策其他較重要建議之具體作法、辦理情形分列表  

政策措施  具體作法  辦理情形  

設計智慧財產

專業人才之養

成機制：  

開放法學院

招生，促使

【教育部】  

大學課程基於大學法之

規定除尊重學校課程之自主

性外，該部為加強大專校院

學生尊重暨保護智慧財產權

【教育部】  

大專校院之課程限於大學法施行細則及

大法官會議三八○號解釋，大學法第一條第

二項之規定（「大學應受學術自由保障，並

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故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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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學院提供

獨特且多樣

化之課程，

及加強智財

相關課程教

學 

 

 

落實智財之

相關科技法

律於現行國

內教育體系  

 

 

 

 

 

 

 

 

 

 

 

 

 

 

 

 

 

 

 

 

 

 

 

相關觀念，鼓勵各校尊重暨

加強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課

程外，亦鼓勵設有法學相關

系所之學校重視並針對「尊

重及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

課程之設計，以強化智財相

關課程教學。  

 

為有效保障著作人著作

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

並促進國家創意文化發展，

並針對推動暨保護智慧財產

權，本部並已實施以下措施

，以落實智慧財產權相關之

科技法律於現行國內教育體

系： 

鼓勵各校重視暨加強開設

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

，並於教學與學習活動上

，養成授權使用、使用者

付費及拒買盜版仿冒品的

法治觀念。  

將學校推動智慧財產權之

情形，納入大專定期視導

時之視導重點項目。  

通函各校應定期檢視學校

網站及電腦教室，若有不

法軟體，應全面清除及銷

毀，並持續督導學校購置

合法軟體。  

建請各校將違反智慧財產

權納入校規處置，並應接

受國家各有關法令之懲處。 

函請各校於校長會議及相

關會議中，加強學生智慧

課程，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屬學

術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範圍。）該部

將以行政督導之立場加強宣導及建議學校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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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智財基

礎課程列入

大學教育  

 

 

 

 

 

 

 

 

設立智財學

院或增設相

關科技研究

所（如：智

財研究所）  

 

 

 

 

財產權之教育與宣導。  

辦理相關宣導活動及教育

訓練（如：補助辦理「各

級學校網路法律知識宣導

暨種子人員培訓計畫」活

動、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

培訓課程、結合民間單位

辦理「法律常識班」終身

學習活動及委託辦理「91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園網

路及智慧財產權實務研討

會」等相關活動），以加

強宣導尊重暨保護智慧財

產權。  

 

為加強大學校院學生尊

重暨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觀

念，避免盜印、盜版等侵害

著作權之不當行為，本部已

多次函請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勿擅自翻印原文教科書，鼓

勵各校重視智慧財產權，並

於通識教育課程中開設智財

相關課程，以通泛性的宣導

重視智慧財產權之觀念。 

 

依技專校院招生總量管

制精神，各校新增系所應經

送專業審查通過，並納入總

量範圍，由學校調整，各校

是否增設智慧財產相關系所

，該部原則尊重各校辦理意

願及實際審查結果，難以強

制性作為。  

 

 

 

 

 

 

 

 

 

 

 

 

 

 

 

 

 

 

 

 

 

 

 

 

 

 

 

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目前已可依國家

社會需求彈性規劃外，經查目前國內設有智

財或科技法律相關系所者，包括：國立政治

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

律研究所、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

逢甲大學財經法律研究所、國立成功大學科

技法律研究所、國立東華大學財經法律研究

所，可見學校已積極因應社會需求開設系所

培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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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調查並

分析智財人

力需求，繼

而規劃短、

中、長期之

智財教育之

養成策略  

 

 

 

加強相關政

府部門及專

業人士（司

法官、律師

、專利代理

人等）之培

訓 

【教育部】  

配合經建會之智財人力

需求調查分析結果，列入國

家規劃短、中、長期之智財

教育之參考。  

【經濟部智慧局】  

推動「智慧財產專業人

才培訓計畫」。  

 

 

【司法院】  

為提昇法官有關智慧財

產權相關知識，自 93 年度

起業已辦理選送法官赴國內

大學院校智慧財產權研究所

進修（有關相關政府部門及

專業人士之專利、商標及智

慧財產權訓練部分，司法人

員研習所業已研議辦理中。

）。 

 

 

 

 

【法務部】  

法務部持續加強司法人員

有關智慧財產權法制之職

前及在職訓練。  

法務部持續加強與美國司

法部刑事署「電腦犯罪及

智 慧 財 產 權 處 」（

Computer Crime & 

Intellectual Property 

Section, CCIPS）之密切

合作關係，對於侵害智慧

【教育部】  

配合經建會之智財人力需求調查分析結

果辦理。  

 

 

【經濟部智慧局】  

藉由智慧財產培訓學院的推動，調查企

業界、司法機構、專利商標代理人課程及人

力需求，以作為本計畫推動目標之參考。  

 

【司法院】  

為加強法官處理智慧財產權案件能力，

以求正確迅速之裁判，本院先後選派法官參

加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於 89 年 12 月間主辦之

「智慧財產權之保護研討會」、90 年 11 月間

舉辦之「國內外生物技術智慧財產權發展趨

勢研討會」及 93 年 10 月間舉辦之「專利侵

害鑑定研習班」基礎班及進階班。並分別於

91 年 10 月間及 92 年 12 月間與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合辦「國際生物技術智慧財產權保護

研討會」及「台美智慧財產權研討會」，由

各法院選派庭長、法官參加研討。本院亦將

陸續舉辦有關智慧財產權研討會，以充實法

官相關專業知識與審判技巧。  

【法務部】  

法務部除於所屬司法官訓練所辦理法官、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職前訓練之階段持續

敦請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資深官員及學者專

家擔任講座開設智慧財產權法律課程外，

每年並定期為在職檢察官、檢察事務官、

調查員舉辦「資訊法律研討會」，俾強化

司法人員承辦智慧財產權案件、查緝網路

犯罪之專業能力。  

法務部 93 年成功爭取 APEC「網路犯罪立

法與執法能力建構會議」（ Cyber-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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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權犯罪學理、經驗之

實質交流相當頻繁。  

 

 

 

 

 

 

 

 

 

 

 

 

 

 

 

 

 

 

 

 

【經濟部智慧局】  

推動「智慧財產專業人

才培訓計畫」。  

Building Conference）之教育訓練子計畫

，於 93 年 9—10 月，安排美國司法部

CCIPS 資深官員及 FBI 資深調查員督導等

專家，就如何防制透過電腦（網路）侵害

智慧財產權犯罪之主題，前來我國進行為

期三天之國際研討會，法務部並廣邀各級

檢察機關與其他相關單位（司法院、行政

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網路犯罪專業警察

、調查局、國防部及資策會科法中心）共

同參與。研討會全程以英文進行，課程內

容十分豐富，包括：「國際網路犯罪調查

之問題及解決方案」、「美國網路犯罪案例

」、「美國法關於電子證據之法律效力」、「

數位證據實驗室之建置與管理」、「犯罪現

場電子證據之蒐證及保全」、「公部門與民

間機構合作防制網路詐欺及網路侵害著作

權」、「從美國法、我國法及比較法觀點探

討法庭電子證據」等。此次密集而充實的

研習課程，來臺講師、與會學員無不給予

極高評價，我國學員的認真學習態度，亦

大幅加深了外國高級執法人士眼中臺灣致

力於防制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的正面形象。 

【經濟部智慧局】  

「智慧財產專業人才培訓計畫」業獲國

科會審核通過，94 年度已編列 3,400 萬概算

，該計畫分成「設立智慧財產培訓學院計畫

」及「提升專利商標審查品質計畫」2 子計

畫，前一子計畫以培訓專利代理人、企業人

士及司法人員為主，後一子計畫以訓練本局

專利商標審查人員為主。智慧財產培訓學院

，94 年先行規劃統一課程、編撰各領域統一

教材及培訓種籽師資，95 年起藉與各大專院

校開辦智慧財產各領域培訓班。  

活絡智財創造

人才之多元化  

【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智慧財產技術服務

【經濟部工業局】  

運用 94 年「研發服務業發展計畫」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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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人

才來台發展

機制，使發

揮預期效益  

 

 

增加鼓勵或

補助博士生

有一學期至

國外學術機

構研習，加

大國際化程

度 

 

 

 

 

 

 

 

 

 

 

要求大學院

校提出培育

碩博士生之

培育管理機

構，使培育

制度確實可

形成創造之

人才 

 

 

 

 

業與國外策略聯盟，引進跨

國經營模式。  

 

 

 

 

【教育部】  

為協助國內大學與國外

學術機構建立實質的合作關

係，融入國際學術主流，進

而提昇我國的整體學術研究

水準與教育品質，增進我國

的國際學術地位與能見度，

營造有利於大學發展的國際

交流與合作環境，自 91 年

8 月起推動「提昇大學國際

競爭力計畫」，以提昇大學

國際競爭力。  

 

 

 

 

 

【教育部】  

依大學法精神，大學增設

、調整系所，係由各校依

校務發展重點、特色本權

責規劃後報核，且教育部

自九十一學年度起大學增

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

名額採總量發展方式審核

，各校考量各項資源配合

條件，包括現有師資、校

舍建築空間計算可發展總

量規模，及國家整體建設

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業與國外策略聯盟，引

進跨國經營模式，加速提升服務能量。  

運用 94 年「台灣技術交易機制發展計畫

」引進先進國家無形資產評價專業課程及

講師，培育種子師資與專業人員。  

 

【教育部】  

92 年提昇大學國際競爭力計畫之執行結

果說明如下：交換教授達 69 人次、交換

研究人員 4 人次、交換學生達 1,380 人次

；博士生及博士後出國研究人次達 276 人

次；論文投載國外期刊篇數達 4,855 篇；

招收外國留學生人次 942 人；國際學術交

流活動場次達 1,309 場；英語授課課程數

達 1,386 門；與國外學校議定合作計畫數

達 349 項各校舉辦出國參訪的次數達 198

次。其中博士生及博士後出國研究人次達

276 人次。 

目前技專校院已有南台科技大學自 91 學

年度起招收電子研究所海外實習碩士專班

，要求學生在校期間需有一年至日本或美

國實習，並自 93 學年度起擴及博士生。  

 

【教育部】  

學校學術成果與學生受教情形，皆由各大

學依其學術資源、條件規劃課程特色，各

校學術自主以多元方式培育國家高級人才。 

對於人才培育情形雖由各校自由規劃，惟

本部除以事前詳加審核其計畫，學校辦學

成果、學生受教情形仍將置於學校評鑑內

予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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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引進研

界人才，促

進教學人才

之流通及多

元化 

 

 

 

 

 

 

 

 

促進智財管

理等基礎課

程列入大學

教育 

 

 

 

 

政府持續推

、社會發展需求、學校發

展計畫、各該領域發展及

科技整合需要，評估專任

師資聘任來源及學生就業

市場等各項因素審慎規劃

後報核。  

爰此大學設立系所能更有

彈性，以培育國家社會所

需人才。對於本項要求，

本部已錄案將於適當會議

及場合轉請各大學於增設

、調整系所時參考。  

 

【教育部】  

為加強大學與業界之科

技人才交流，以引進研界人

才，促進教學人才之流通及

多元化，除鼓勵大學院校每

年暑期分區舉辦教師赴公民

營事業機構參觀研習，以增

進教師實務經驗，並提升實

務教學能力外，並配合辦理。 

 

 

 

 

【教育部】  

依大學法規定，大學課

程為自主事項，僅能透過補

助或鼓勵等方式，由各校自

主列入學校課程或由教師納

入教學活動實施，該部難以

強制作為。  

 

【經濟部工業局】  

 

 

 

 

 

 

 

 

 

 

 

 

 

【教育部】  

為鼓勵學教及業界人才交流，放寬教師兼

職原則，教師兼職經報經學校同意及影響

其本職工作，經評鑑符合所規定之在校內

之基本工作要求者，得於校外兼職每週八

小時。  

教師借調彈性化，落實產官學交流，修正

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明定教師借調期間必

要時得延長之。  

人員聘用限制放寬，實施校務基金學校可

於自籌經費範圍提撥晉用專案計劃教學、

研究等工作人員。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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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人才培訓

，以吸引企

業聘僱年輕

之研究人員  

 

培育知識產

業工作者之

專業技能  

運用科專計畫培訓跨領

域研發人才。  

 

 

 

【教育部】  

提供民眾及知識產業工作

者進修機會，建立終身學

習型社會，自 86 年起陸

續訂定並修正「大學推廣

教育實施辦法」及「大學

辦理推廣教育計畫審查要

點」，以鼓勵各大學校院

針對社會及產業工作者需

求，辦理有助於提昇大眾

專業技能及社會文化水準

之各類推廣教育班次。  

公布「93 年度教育部辦

理技專校院教師在職進修

活動補助要點」，鼓勵各

技專校院、學術團體及法

人團體，辦理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

跨校性在職進修活動，進

修重點以社會關切議題為

優先（包含智慧財產權（

含防制電腦犯罪）俾使教

師深入瞭解智慧財產權議

題，充實相關教學內容）

，各校辦理智慧財產權現

況已納入學校評鑑，從明

（94）年度起開始實施評

鑑。 

【經濟部工業局】  

運用科專計畫培訓跨領

將運用 94 年度「台灣技術交易機制發

展計畫」及「研發服務業發展計畫」培訓跨

領域研發人才。  

 

 

 

 

 

 

 

 

 

 

 

 

 

 

 

 

 

 

 

 

 

 

 

 

 

 

 

 

 

 

【經濟部工業局】  

將運用 94 年度「台灣技術交易機制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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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研發人才。  展計畫」及「研發服務業發展計畫」培訓跨

領域研發人才。  

提昇國內智財

權運用服務能

量，培養相關

專家：  

智財法律服

務專家，特

別是侵權鑑

定相關之法

律人才  

 

智財權管理

運用專家，

包括可評估

各類智財權

價值之專家

、智財權運

用策略管理

專家、具豐

富產業經驗

之技術移轉

專家、智財

權相關事業

專家、財務

及蒐集資金

專家 

【經濟部智慧局】  

草擬侵害鑑定作業要點

草案，並送請司法院參考。

並依該草案辦理侵害鑑定研

習班培養熟悉有關侵害鑑定

事宜之人才。  

 

 

 

 

 

【經濟部智慧局】  

93 年 8 月舉辦「專利侵害鑑定要點草案

」公聽會，本局就公聽會中各界意見討論

後，修正該要點草案內容，並作成會議紀

錄，會議紀錄與「專利侵害鑑定要點草案

」於 93 年 10 月 4 日刊登於本局網站，後

續相關事宜已送請司法院參考。  

完成辦理侵害鑑定研習班之訓練宣導課程。 

 

 

【經濟部工業局】  

與國內智慧財產評價機構合作，辦理 360

小時及 120 小時評價專業課程，以培育

100 位專業人員。  

依據全國服務業發展會議研發服務業分業

研討會主軸措施「強化智慧財產評價管理

機制」，與國外智慧財產評價機構策略聯

盟，引進無形資產專業評價課程，並推動

智慧財產評價報告相互認證制度。  

建立具技術、產業、財務、管理及法律等

專家之資料庫。  

針對智財權運

用之人才培育

問題，須培養

兼具理工、企

管、法律等專

業背景外，並

有多年產業工

作經驗之智財

【教育部】  

大專校院之課程限於大

學法施行細則及大法官會議

三八○號解釋，大學法第一

條第二項之規定（「大學應

受學術自由保障，並在法律

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

」故大學課程，因直接與教

【教育部】  

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培訓課程方面：90 年

度起辦理資訊種子學校團隊教師及各中小

學在職教師培訓，將智慧財產權、資訊倫

理、資訊相關法律與資訊安全等議題列入

資訊素養的培訓課程中，其中智慧財產權

課程時數約 6 小時。  

補助辦理「各級學校網路法律知識宣導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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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運用、交易

經紀人才，亦

須培養各類智

財權管理運用

專家 

學、學習自由相關，屬學術

之重要事項，為大學自治之

範圍。）該部將以行政督導

之立場加強宣導及建議學校

辦理。  

種子人員培訓計畫」活動：本部 90 年 6

月 13 日業已函請並建議各大學校院將網

路倫理、網路法律等課程列入通識教育課

程，以培養學生具備各類智財權管理運用

等知識。  

函請各大專校院，加強宣導有關智慧財產

等相關事項，並開設智慧財產權相關課程

，以培養學生具備智財權運用所需專業知

識。 

根植社會大眾

尊重智慧財產

之價值觀與信

念 

加強民眾對

侵犯智財權

犯罪之法律

常識，警告

民眾切勿以

身試法  

 

 

 

 

 

 

 

 

 

 

 

 

 

針對校園成

立智慧財產

討論機制，

【法務部】  

法務部歡迎各級學校邀

請專組或專股檢察官、檢察

事務官蒞校為師生講授違反

智慧財產權法案件偵查、起

訴工作之現況與成果。  

 

 

 

 

 

 

 

 

 

 

 

 

 

 

 

 

 

【教育部】  

加強對使用者智財權觀念

之教育宣導。  

【法務部】  

法務部於 93 年 7 月建置「快樂平安

FUN 暑假」少年兒童犯罪預防宣導網站之「

網路犯罪—常見違法行為」網頁中，加入「

侵害著作權」之內容，包括：常見網路犯罪

行為樣態、相關法律規定、預防被害具體方

法、被害處理方法等，以期強化青少年自我

保護。  

【內政部警政署】  

要求各警察機關查獲侵權價值逾新台幣三

千萬元以上（真品估值市價）或查獲數量

三萬片以上之盜版光碟或查獲預錄式盜版

光碟製造工廠等之重大案件，應於查獲時

起八小時內，對外發布偵破新聞，讓不法

之徒，知所警惕。  

發動全國同步之「緝仿專案」行動後，立

即發布成果新聞稿，引發民眾關心智慧財

產權議題，建構保護智財權觀念。  

由空中派出所，派員至其「主管時間」廣

播時段宣導分析侵害智慧財產權類型、應

受罰責、執法成效等，藉以呼籲民眾尊重

智慧財產權，養成良好使用習慣。  

 

【教育部】  

90 年 5 月 29 日起，正式成立「網路法律

諮詢委員會」，以提供校園網路使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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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智財權

觀念 

 

 

 

 

 

 

 

 

 

 

 

 

 

 

 

 

 

 

 

 

 

 

 

 

 

 

 

 

 

 

 

 

 

台灣學術網路加強管理。  

 

 

 

 

 

 

 

 

 

 

 

 

 

 

 

 

 

 

 

 

 

 

 

 

 

 

 

 

 

 

 

 

 

 

法律問題之研究解釋諮詢事宜，並訂定「

校園網路使用規範」，以為各校遵循之規

範。 

請各大專院校於 90 年 4 月底成立「保護

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並於 90 年

5 月 15 日完成檢視清查；於 90 年 6 月底

前全面對校內學生、老師、職員辦理有關

智慧財產權宣導、講習、研討等活動，並

持續要求本小組，定期檢討各校相關工作

執行情形。  

台灣學術網路自 90 年即於各區域網路中

心設置檢舉帳號，處理民眾、組織檢舉台

灣學術網路上各不法網站。電子郵件轉發

日起七日，無論被檢舉之網站是否違法，

均需回覆檢舉人處理情形，並依學術網路

管理小組第三十八次會議決議各校處理情

形之紀錄，將建議提供各校評鑑時參考。

92 年度查獲 280 件疑似不法網站之檢舉，

其中以國外寄來的檢舉居多。93 年自 1 月

至 9 月共處理 2,366 件檢舉案件。  

86 年一月修訂『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

、86 年 4 月修訂『BBS 站管理使用公約』

、87 年 2 月訂定『台灣學術網路連線單位

配合防治網路犯罪處理要點』及 88 年 9

月修訂『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原則』並於 89

年數次函行文各級學校、縣市教育局配合

宣導及察查國內設於校園不法 MP3 網站

，並建議每學期至少應檢視乙次，並做成

檢視紀錄保存。  

為加強台灣學術網路資源管理機制，90 年

度已規劃由中山大學辦理「骨幹網路使用

管理、分析與機制規劃」計畫、台灣大學

辦理「以政策為基礎的頻寬管理與虛擬計

價之建構」計畫、中央大學辦理「流量統

計、監控、維護及管理」計畫、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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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學校申

請辦理智財

權之推廣計

畫 

 

 

 

 

 

 

 

 

 

 

 

 

 

 

 

 

 

 

 

 

 

 

 

 

 

 

 

 

 

 

 

【教育部】  

鼓勵各級學校辦理相關

活動。  

 

 

 

 

 

 

 

辦理「以 OC3MON 分析並監測學術網路

的應用層流量」計畫。  

台灣學術網路目前設有「管理委員會」，

其下並設有「技術小組」，於 91 年亦成立

「資訊使用管理組」，以使台灣學術網路

在推展資訊網路教育的環境上，更能在技

術提升及安全使用管理上予以平衡發展。

另將加強要求台灣學術網各區域網中心、

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及各級學校之網路或資

訊管理人員確實定期主動監控、輔導管理

使用單位或使用者異常流量或不當資訊的

使用，並確實依台灣學術網路相關的規範

，約束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者遵守，目前訂

有「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台灣學術

網路 BBS 站管理使用公約」、「台灣學術網

路管理原則」相關管理原則及防範措施，

以建立使用者之網路基本認知、使用行為

規範。  

於 92 年 4 月 16 日台電字第 0920052602

號函至各縣市政府教育局、公私立高衱公

私立大專院校，請各校落實執行 BBS 站管

理用合約，對不符合 BBS 使用公約的不當

文章予以即時輔導處置，並轉知各 BBS 站

版主。  

 

【教育部】  

90 年補助中央警察大學辦理「第三屆

2001 年網際空間：資訊、法律與社會」學

術研究暨實務研討會。  

90 年 8 月 29、30、31 日於慈濟大學辦理

之「90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訓

導）工作傳承研討會」中，討論學生使用

MP3 涉及的法律問題。 

92 年度補助崑山科技大學辦理「建構財

產權社會制度研究班」，補助萬能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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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以達

智財觀念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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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辦理「網際網路法制與智慧財產權講習

會」。 

91 年 11 月 7 日至 8 日委託弘光技術學院

辦理「91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校園網路及智

慧財產權實務研討會，並請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惠予提供智慧財產權相關宣導資料，

以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效果。  

臺技（三）字第 0930012189 號函公布之

「93 年度教育部辦理技專校院教師在職進

修活動補助要點」，鼓勵各技專校院、學

術團體及法人團體，辦理科技大學、技術

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跨校性在職進修活動

，進修重點以社會關切議題 18 項為優先

。（包含智慧財產權（含防制電腦犯罪）

俾使教師深入瞭解智慧財產權議題，充實

相關教學內容。  

 

【經濟部智慧局】  

網路：至 93 年 9 月止，智慧財產權網路

線上互動遊戲，吸引 36 萬餘人次上網瀏

覽，28 萬餘人次實際參與遊戲，績效良好

。另 6 月 23 日假華納威秀中庭廣場，舉

辦「小小智慧情報員」選拔活動，豐富受

邀媒體披露訊息，增進參與效果。  

宣導列車說明會：應各機關、學校、業界

需求，巡迴各地舉辦宣導列車共計 100 場

次，參與人數達 10,000 人次，民眾滿意度

平均達 93％。另針對校園電算中心等特定

業者，舉辦「著作權法說明會」計 10 場

次，普獲業界好評。  

報紙：93 年 3 月 4 日與經濟日報合辦「知

識經濟與智慧財產權保護座談會」（座談

內容於次日披露）。另 4 月 14 日起，每週

三於經濟日報開闢智慧財產權系列專欄，

接續登載專欄文章，共計 30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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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93 年 4 月 24 日於年代電視台製

播「活力台灣－智慧財產權保護面面觀」

專題 1 集，安排施次長及本局蔡局長就智

慧財產權科技面、人文面、法制面與執行

面，與專家學者廣泛探討研析，匯聚共識

。 拷貝、發送智慧財產權 30 秒宣導短

片 650 支，供全省電影廳院播放。並於東

森及台視託播 30 秒宣導短片，共計 1064

檔。 

校園深耕： 選定世新、中興及高雄大學

等 3 所大學，建立二手書交換（買賣）中

心運作機制之雛型，俾建置推廣作業模式

，提供各校參採。 5—7 月針對中小學

生舉辦「迎接 e 世代，向盜版說拜拜」為

題之徵文活動。 結合 11 所大專院校法

律社團種子人員，組隊至週邊中、小學校

，辦理著作權文康教育宣導活動，共計 42

場次。 為正視校園侵權問題，於 10 月

15 日，邀集本部國貿局、教育部訓委會、

教育部高教司及電算中心等，召開「校園

智慧財產權保護」會議，共同研商具體可

行方案： 請教育部高教司研究將智慧財

產權列為大專院校之校務評鑑項目。 請

教育部電算中心研究修正教育部 90 年訂

定之「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及台灣學術網

路（TANet）管理規範，強化著作權之保

護。 

其他： 93 年 4 月 21 日—6 月 11 日，於

台北大眾捷運系統 18 個車站月台燈箱刊

登智慧財產權宣導廣告。 印製「認識智

財權  生活一點通」、「網友使用網路交換

軟體下載音樂之著作權問題說明」等多種

宣導說帖上網，便捷各界參考，並配合宣

導活動發送民眾運用。 製作「中華民國

智慧財產權保護」光碟 2,000 套，分贈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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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相關單位，宣導尊重智慧財產權。

將著作權法重要解釋函令、新聞稿及活

動訊息計 100 餘則上網，便捷各界瞭解法

制發展相關動態。 設計「本店不賣仿冒

品、盜版品」之標語貼紙，結合民間公會

及權利人團體，鼓勵願意支持正版之商家

踴躍張貼，強化宣導效果。 針對新修正

著作權法，製作刊登 4 則報紙廣告，5 則

電視新聞，及舉辦 1 場座談會，積極宣導

。 製作反盜版 30 秒廣告 1 支。 

【教育部】  

辦理智慧財產權相關培訓課程：90 年度起

辦理資訊種子學校團隊教師及各中小學在

職教師培訓，將智慧財產權、資訊倫理、

資訊相關法律與資訊安全等議題列入資訊

素養的培訓課程中，其中智慧財產權課程

時數約六小時。  

自 90—92 年補助財團法人資策會科技法

律中心辦理「各級學校網路法律知識宣導

暨種子人員培訓計畫」活動。  

90 年 4 月 19 日假台灣大學第二學生活動

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各大專校院校園智

慧財產權宣導研討會，會中由資策會科技

法律中心周○主任，針對網路科技相關智

財權的演講，及法務部代表對進入校園辦

案程序的解說。90 年 4 月 20 日於成功大

學辦理「校園智慧財產研討會」，邀請該

校學生社團及學生與會。 

90 年 5 月 17 日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委員第

三十六次會議宣導保護及尊重智慧財產權

，並請各校配合辦理校園合法使用軟體並

辦理宣導研討會。5 月 22 日台灣學術網路

第八屆區、縣（市）教育網路中心工作研

討會安排「MP3 宣導」及「網路科技智慧

財產權專題演講」，邀請各區、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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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網路中心負責人員與會。5 月 31 日與

台灣商業軟體聯盟共同辦理「電腦軟體智

慧財產權管理研討會」，邀請各大專院校

、高中職學校老師與會。 

90 年 6 月 9 日委請民間團體辦理「2001

大專院校反盜版宣誓座談會」，邀請各大

專院校學生與國內唱片、軟體界代表與會

。6 月 10 日與成功大學共同辦理「尊重智

慧財產權聯合宣導演唱會」，邀請學生參

加。 

90 年 6 月 12 日於成功大學辦理「21 世紀

網路科技對智慧財產權的衝擊」及「從成

功大學 MP3 搜索事件談大學校園的自治

與自律」，由政府機關及立法委員與學生

共同參與。  

自 90—92 年補助辦理「網際空間：資訊

、法律與社會」學術研究暨實務研討會。  

91 年 7 月 15 日函請國立社教館輔導社教

工作站加強規劃辦理推動智慧財產權。  

91 年 9 月 30 日函請公私立大專校院、國

立專科學校踴躍報名參加「91 年度保護電

腦軟體智慧財產權標竿學校」選拔活動，

以推動保護智慧財產權，並於 10 月 31 日

檢送推薦「91 年度保護電腦軟體智慧財產

權標竿學校」名單至經濟部。  

92 年 7 月 21 日假台東社教館禮堂，邀集

本部所屬社教機構暨各縣市教育局承辦同

仁參加座談，並聘請台北務實法律事務所

張○○律師蒞臨主講，講題「著作權法簡

介」。 

於 92 年 11 月份補助資策會科法中心分別

於台灣師範大學及中山大學辦理「全國校

園網路法律知識宣導暨種子人員培訓營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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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學校之智

財管理列為

教育部之教

育評鑑項目

之一 

高等教育評鑑主要為確

保高等教育品質，並提供學

校做為自我改進之參考依據

，有關智慧財產權之推動，

本部已列入大專校院視導參

考重點之一並將配合加強宣

導，惟是否宜納入評鑑項目

，仍待研議。  

該部非常重視尊重智慧財產權之推動，業

已將尊重及保護智慧財產權列入大專校院

視導參考重點之一，赴大專校院視導時並

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  

各技專校院辦理智慧財產權現況已納入學

校評鑑，從明（94）年度起開始實施評鑑。 

 

發現：  

我國智財教育政策之核心問題，乃

奠基於「現有智財人才無法滿足科

技新需求」，以及「國民智財保護

概念不足」兩部分。智財人才新需

求上， 在智財人才「量」不足方

面，包括：知識創造之研發人才、

協助智財取得之專利工程師、智財

運用之技轉人才、智財保護之司法

相關人才等需求急需，惟相關人才

市場尚未成熟，供需不平衡； 在

智財人才「質」不足方面，由國際

趨勢顯示，智財人才，重視跨領域

人才，而國內在量不足情況下，亦

呈現質不足之問題，造成智財發展

之瓶頸； 在智財人才「專業度」

不足方面，由於我國在智財發展尚

未如先進國家成熟，除少數大學設

有科技法律及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外

，訓練智財專業人才之教育機構實

在不足。我國在「職場專業人才之

智財訓練機制」上， 經濟部工業

局將運用 94 年度「台灣技術交易

機制發展計畫」及「研發服務業發

展計畫」培訓跨領域研發人才；

經濟部智慧局之「智慧財產專業人

才培訓計畫」，規劃建構一個虛擬

性質的智財專業人才培訓機制，即

「智慧財產培訓學院」，針對企業

人士、司法人員及專利商標代理人

不同領域需求規劃訓練課程；惟在

「學校智財專業人才之養成機制」

方面，教育部以大學課程基於大學

法之規定，尊重學校課程之自主性

，採鼓勵各校尊重暨加強開設智慧

財產權相關課程方式；而設立智財

學院或增設相關科技研究所（如：

智財研究所），依技專校院招生總

量管制精神，各校新增系所應經送

專業審查通過，並納入總量範圍，

由學校調整，各校是否增設智慧財

產相關系所，該部原則尊重各校辦

理意願及實際審查結果，難以強制

性作為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在

調查並分析智財人力需求，繼而規

劃短、中、長期之智財教育之養成

策略，配合經建會之智財人力需求

調查分析結果，列入國家規劃短、

中、長期之智財教育之參考云云，

似顯消極被動，應有更積極之規劃

與作為。況且，教育部於 87 年間

依據「教育改革行動方案」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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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總經

費 130 億元）」，透過重點補助，改

善大學學術發展之「基礎建設」，

以追求學術卓越，及引導各大學發

展重點方向，將資源作更有效率之

整合，亦可善加配合，使智財教育

環境加速推動，促使解決國內智財

人才嚴重不足現象。  

在「國民智財保護概念不足」方面

，教育部、經濟部在根植社會大眾

尊重智慧財產之價值觀與信念方面

，均認已盡教育及宣導之作為，著

有績效。然由全球盜版率統計中，

國內之商業盜版率仍高於歐美日等

先進國家，顯示我國在智財保護之

尊重，尚有成長空間，此牽涉到國

民（包括學校）教育，以及整個社

會價值觀（經研究調查僅 10％  的

人認為，使用盜版教科書是非法行

為）之不易導正。是請國科會研究

調查教育部、經濟部有關尊重智慧

財產權教育及宣導之真正成效，促

進智財之教育與宣導，更加良善。  

伍、結論與建議：  

智慧財產政策之推動，從部會分工視之

，並非單一部會或單位所能完成，而政

府是整體的，不宜從政府各機關的職掌

與利害去檢視問題及建立聯繫支援關係

，而應從達成業務目標需求的角度去調

整政府機關的運作方式，建立作業程序

。因此，除日本智慧財產政策係在首相

領導下成立跨部會專案組織，統籌政策

方案及各部會協調工作，再加上司法相

關改革之體制可借鏡參考外；即使採個

別部門分工推動方式，則整體策略、組

織架構、資源整合、各部門（破除本位

心理）之連結與協調系統及政策推動之

監督、成效之評估與檢討機制均應予明

確訂定，方能達成政策目標。以上，應

請國科會、經濟部研究辦理。  

我國政府有關機關推動智慧財產「創造

面」相關機制與措施，從「建構活絡智

財創新之資源平台，以促進智財創造」

、「塑造獎勵創新與尊重風氣，以提高

創新意願」、「以國家研發，採聚焦策略

，使研發發揮最大效用」、「促成產學研

合作機制，加速原創型智財創造」等發

展策略檢視之，均有相當積極作為與成

效，並作檢討與改進規劃，應予肯定。

期許有關機關整合、統籌，相互挹注。

以上，應請國科會、經濟部研究辦理。  

有關政府「智慧財產創造政策」之研究

發現，眾多智慧財產創造問題中，最為

關鍵問題有二：一為「原創型創新不足

，偏重製程創新」；另一為「產學研合

作機制未臻完善」。國科會、經濟部允

宜研議導入「釋放學界研發資源助長產

業創新」及「完善產學研合作機制」，

推動產、官、學在智慧財產創造與運用

上共同合作，俾解決國內目前原創型創

新不足及產學研合作機制未完善問題。  

現行智財「運用」機制，有關智慧財權

鑑價與融資，經濟部進行「智慧財產估

價管理體制」、「智慧財產融資擔保體制

」二項工作雖配合「中小企業扎根貸款

」，推出中小企業信保基金，提供八成

保證金之智財貸款措施。然而，國內缺

乏具公信力之智財評估與鑑價機構，對

智財資產之法律保障性、市場與營運計

畫之可行性等，亦無足夠資訊判斷其風

險性；加上萬一變成不良債權時，並無

市場通路可作拍賣處分，致使金融機構

對智財權相關融資仍持裹足不前態度等

問題，仍須改進與突破，應請經濟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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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辦理。  

我國智財「運用」決策資訊常常不足。

國科會之「可技術移轉成果網站」、經

濟部工業局之「台灣技術交易市場資訊

網（TWTM 資訊網）」及經濟部智慧財

產局之「專利商品化網站」，該等專利

、論文與科技資訊等資料庫，因分屬不

同機關、單位管理，目前尚無整合，國

科會、經濟部應研究建立將專利、論文

與科技資訊相連結之快速友善搜尋系統

，降低企業搜尋技術之時間及成本，更

有助及早掌握具潛力核心型智財權之運

用機會。  

智財權之商業化運用，政府相關政策工

具，包括經濟部辦理之「中小企業處之

SBIR 計畫」、「技術處之業界科專」、「

工業局之主導性新產品計畫」及 91 年

起工研院與各大學間建立之「合作研發

機制」，因受限於法人研究機構技轉之

公平性原則，廠商無法適用專屬方式。

如此，對尚須投入大量資源進行產品開

發，又須承接高風險之商業化運用，其

意願自然降低，均屬待解決問題。另國

內學研單位除缺乏研發成果管理推廣之

經驗與機制外，部分學術研究單位亦尚

待建立研發成果相關作業機制，致影響

研發成果之推廣及技術擴散，亦有待進

一步改善，以活化智慧財產權之運用。

以上，應請國科會、經濟部研究辦理。  

智慧財產權保護策略之一，在於建立迅

速且確實之智財權審查制度。經濟部具

體改善作法，如：「加強審查速度」、「

改善專利審查機制」、「提高專利內審比

例」等措施，然我國專利審查制度上，

最為人詬病的仍是專利審查速度太慢（

有研究統計，專利案件之審查，平均須

一年半時間）、品質太差、提高內審比

例作業緩慢等問題，且改善成效，相較

日、韓「高效率之申請與審核方面制度

」：積極堆動電子化工作，配合作業全

面 E 化，各種資料庫建構完整，快速

審查速度，均有不足之處，經濟部允應

研究改善。  

專利、商標等智慧財產權資訊整合平台

，相較於先進國家，甚為落後。我國在

92 年 6 月才試辦此措施（以往在網路

上只呈現公報資訊，及只有書目、專利

申請範圍與圖示等簡單資訊）。而經濟

部目前建置有「中華民國專利資訊網」

，提供有專利關聯式、階層式及專利地

圖等分析工具供使用；並配合商標法修

正，重新建構「商標近似檢所系統」，

以及甫規劃執行「智慧財產 E 網通計

畫」，推動業務全面電子化、全年無休

之服務，架構全球產業資訊資料庫，相

關成效尚有待觀察，應請經濟部研究辦

理。 

智慧財產保護，相關機關依據行政院「

貫徹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計畫」所列之

行動方針，推動各項有關智慧財產權保

護工作。其中，加強執法方面， 跨部

會「協調會報」之會議形態，制式按季

填報執行情形及具體成效，書面追蹤管

考之形式，能否達成跨部會政策之統籌

、協調、整合目標？ 查緝架構，既有

法務部「保護智慧財產權查緝專案會報

」，協調、凝聚各機關之執法力量，指

揮各地檢、警、調強力推動保護智慧財

產權查緝行動；又有「警政署保二總隊

第五大隊」專責警力，行政協調，經濟

部智慧局亦有職司，何以又設置「經濟

部查禁仿冒商品小組」，協調聯繫警政

署保智大隊查緝仿冒盜版？應請經濟部

研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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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政府查緝（核）智慧財產權仿冒工

作，行之多年，固有績效；然無論「保

智大隊查緝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或

者「光碟聯合查核小組查核合法光碟工

廠案件」統計，仍舊以單方面查緝（核

）單位之「出勤次數」、「出勤人數」及

「查緝（核）結果」統計資料顯示查緝

（核）績效；缺乏盜版黑數之調查。而

且我國在提升全民尊重智財價值觀方面

，仍有大幅進步空間。查緝（核）智慧

財產權仿冒工作，允宜再作突破，方能

遏阻仿冒盜版之歪風，應請經濟部、內

政部警政署研究改善。  

我國公平交易法涉及智慧財產權，為第

45 條有關權利正當行使之規定，訂定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審理事業發侵

害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

處理原則」，處理事業濫用著作權、商

標權或專利權，不當對外發布競爭對手

侵害其著作權、商標權或專利權之警告

函，造成不公平競爭之案件。該項執行

成效如何？能否確實達到智慧財產之保

護？允宜再作評估與檢討，應請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研究辦理。 

為保護植物品種之權利，促進品種改良

，並實施種苗管理，制定「植物品種與

種苗法」；然植物品種可否給予專利？

「農業保護措施」內容如何？是否對抗

專利法？等疑義，尚待釐清，應請行政

院農業委員會研究辦理。 

我國智財教育政策之核心問題之一「現

有智財人才無法滿足科技新需求」。惟

在「學校智財專業人才之養成機制」方

面，教育部以大學課程基於大學法之規

定，尊重學校課程之自主性；而設立智

財學院或增設相關科技研究所（如：智

財研究所），原則尊重各校辦理意願及

實際審查結果，難以強制性作為大學校

院增設調整系所；在調查並分析智財人

力需求，繼而規劃短、中、長期之智財

教育之養成策略，被動配合經建會之智

財人力需求調查分析結果，列入國家規

劃短、中、長期之智財教育之參考云云

，似顯消極被動，應有更積極之規劃與

作為。況且，教育部於 87 年間依據「

教育改革行動方案」擬具「大學學術追

求卓越發展計畫」，亦可善加配合，使

智財教育環境加速推動，促使解決國內

智財人才嚴重不足現象。以上，應請教

育部研究辦理。  

在「國民智財保護概念不足」方面，教

育部、經濟部在根植社會大眾尊重智慧

財產之價值觀與信念方面，均認已盡教

育及宣導之作為，著有績效。然由全球

盜版率統計中，國內之商業盜版率仍高

於歐美日等先進國家，顯示我國在智財

保護之尊重，尚有成長空間，此牽涉到

國民（包括學校）教育，以及整個社會

價值觀（經研究調查僅 10％  的人認為

，使用盜版教科書是非法行為）之不易

導正。以上，應請國科會研究瞭解教育

部、經濟部有關尊重智慧財產權教育及

宣導之真正成效，俾促進智財之教育與

宣導，更加良善。  

本研究報告從政策、實務與法令層面，

蒐整、探討，分析目前現況與問題癥結，提

出結論與建議，俾供相關機關擬訂政策及執

行機制之參考。爰請提報本院財政及經濟、

內政及少數民族、教育及文化、司法及獄政

委員會聯席會審議通過後，函送行政院所屬

國家科學委員會、公平交易委員會、農業委

員會、經濟部、教育部及內政部研究辦理。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28‧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29‧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0‧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1‧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2‧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3‧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4‧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5‧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6‧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7‧ 



監察院公報【第 2573 期】 

 ‧38‧ 

伍、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度中央政府總決算審定後收支簡明比較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預 算 數 原 列 決 算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決 算 審 定 數 與 

預算數比較增減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金 額 ％ 

一、收入合計 1,703,260,149,000.00 100.00 1,665,413,251,125.00 100.00 1,664,629,556,948.00 100.00 - 38,630,592,052.00 2.27 

(一)歲入 1,361,637,817,000.00 79.94 1,319,994,673,220.80 79.26 1,320,923,875,093.04 79.35 - 40,713,941,906.96 2.99 

(二)債務之舉

借 
302,345,936,000.00 17.75 301,591,997,149.00 18.11 300,802,997,149.00 18.07 - 1,542,938,851.00 0.51 

(三)預計移用

以前年度

歲計賸餘

調節因應

數 

39,276,396,000.00 2.31 43,826,580,755.20 2.63 42,902,684,705.96 2.58 3,626,288,705.96 9.23 

二、支出合計 1,703,260,149,000.00 100.00 1,665,413,251,125.00 100.00 1,664,629,556,948.00 100.00 - 38,630,592,052.00 2.27 

(一)歲出 1,656,760,149,000.00 97.27 1,618,913,251,125.00 97.21 1,618,129,556,948.00 97.21 - 38,630,592,052.00 2.33 

(二)債務之償

還 
46,500,000,000.00 2.73 46,500,000,000.00 2.79 46,500,000,000.00 2.7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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